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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總行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
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(變更審查結論)」 

程序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

(北市環綜字第 1083069694號) 

審查意見  答覆說明  
修訂處 

章節 頁次 

一、依據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
108 年 11 月 12 日北市都建

照字第 1083049740 號函轉

貴公司 108年 11月 7日合金

總行政字第 1089204545 號

函辦理。 

敬悉。 — — 

二、本案本局審查意見如下： 

(一)旨揭環評書件第 5 頁所

載基地面積 13,756平方

公尺與建蔽率 43.49%，

與環說書所載 13,691.8

平方公尺與 43.33%不一

致，請釐清後修正。 

敬謝指教，本計畫於民國 100 年 6

月 22 日經臺北市環保局同意備

查，將基地面積細分為謄本面積、

實測基地面積及使用基地面積，其

中謄本面積及實測基地面積為

13,756m2，使用基地面積則為

13,691.8m2。 

已修正撰寫內容並敘明各項基地面

積以及備查變更事項。其中建蔽率

43.49%為誤植，實設建蔽率已更正

為 43.33%。 

Ch3、

Ch4 

p.5、

p.8 

(二)第 7頁圖 3-3，開發計畫

平面配置圖與前次變更

內容對照表圖 3-2 變更

後配置圖不一致，請釐

清後修正。 

遵照辦理，圖 3-3誤植為原環境影

響說明書開發計畫平面配置圖，已

更正為前次變更內容對照表圖 3-2

變更後配置圖。 

Ch3 p.7 

(三)針對表 4-1 歷次變更前

後開發內容，請補充完

整歷次變更內容。 

遵照辦理，已補充完整歷次變更。

內容包括：開發基地地號變更、汽

車停車位配置調整、雲梯車操作區

空間調整及監視器數量配置調整。 

Ch4 p.9~ 

p.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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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  答覆說明  
修訂處 

章節 頁次 

(四)請以照片補充本案依審

查結論及營運期間各項

環評承諾事項執行成

果。 

遵照辦理，已補充本案依審查結論

及營運期間各項環評承諾事項執行

成果之照片。 

Ch5 p.12~

p.30 

三、請依前開意見修正旨揭變更

內容對照表，並依「環境影

響評估書件審查收費辦法」

第 2條及第 4條規定，於文

到 15 日內向本局繳交審查

費新臺幣 2 萬 4,000 元整，

並提供旨揭對照表 30 份及

檔案光碟一式 l份(含塗銷相

關個人資料版分章節及全文

PDF 檔及未塗銷相關個人資

料版分章節及全文PDF檔及

Word 檔)，俾憑辦理後續審

查事宜。 

遵照辦理。 —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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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總行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

變更內容對照表(變更審查結論)」 

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17次會議紀錄答覆說明對照表 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.1.16北市環綜字第1093004528號會議記錄函辦理 

審查意見  答覆說明  
修訂處 

章節 頁次 

一、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： 

(一)顏委員秀慧(書面意見)： 

無意見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二)李委員培芬： 

1. 部分地圖(如圖 3-1 等)應附

比例尺。 

敬謝委員指教，已將開發基地位置圖

補充比例尺，詳如圖 3-1所示。 
CH3 p.6 

2. 請說明報告書中之植栽選擇

(p.10)和辦理之內容(p.18)略

有不一致? 

敬謝委員指教，報告書 p.18「五、生

態環境」之項次(二)，係為原環境影

響說明書第八章所載之環境保護對

策內容。 

本計畫過去為調整植栽配置，曾辦理

一次變更內容對照表，並於 103年 1

月 7日核定，依據該變更內容對照表

內容：變更後的植栽種類，喬木包括

山櫻花、樟樹、食茱萸、柚子樹、台

灣欒樹、楊梅等；灌木種類包括冇骨

消、杜鵑、燈稱花、山桂花、台東莢

蒾等；地被植物為台北草。 

本計畫目前植栽配置均已依照前次

核准之變更內容對照表所載內容辦

理，故與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之環

境保護對策略有差異。 

為避免誤解，本報告書已於 P.18 中

述明目前植栽配置之辦理情形為依

103年 1月 7日核定之變更內容對照

表之規劃內容。 

CH4

、

CH5 

p.10

、

p.18 

(三)王委員根樹(書面意見)： 

本案無意見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四)黃委員台生(書面意見)： 

無意見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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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  答覆說明  
修訂處 

章節 頁次 

(五)歐陽委員嶠暉(書面意見)： 

依結論辦理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六)張委員添晉(書面意見)： 

無意見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七)鄭委員福田(書面意見)： 

同意大會結論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八)駱委員尚廉(書面意見)： 

同意變更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九)吳委員孟玲(書面意見)： 

同意修正後通過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十)楊委員之遠(書面意見)： 

沒有意見。 敬謝委員指教。 － － 

(十一)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(書面意見)： 

非屬本市山坡地範圍，無涉本

處權管。 

敬悉。 
－ － 

(十二)臺北市政府交通局(書面意見)： 

本次變更無涉交通，本局無意

見。 

敬悉。 
－ － 

(十三)臺北市停車管理工程處(書面意見)： 

本處無意見。 敬悉。 － － 

二、決議： 

(一)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

過。 

敬悉。 
－ － 

(二)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總行大樓

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」審

查結論修正如下： 

 

  

1.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總行大

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

書」前經本府審查通過，並

於 99 年 3 月 1 日府環四字

第  09931260702 號公告審

查結論。 

敬悉。 

－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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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  答覆說明  
修訂處 

章節 頁次 

2.開發單位因行政院環境保護

署公告修正「開發行為應實

拖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

認定標準」第 26條，經本市

建築管理工程處 108 年 11

月 12 日北市都建照字第

1083049740 號函轉「合作金

庫商業銀行總行大樓新建工

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

對照表（變更審查結論）」至

本局，案經本府環境影響評

估審查委員會第 217 次會

議決議修正通過，修正審查

結論為：「自公告日起開發單

位免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

內容及 99 年 3月 1日環府

四字第  09931260702 號公

告審查結論執行。」 

敬悉。 

－ － 

(三)請開發單位於 1 個月內依委員

與相關機關所提意見補充修

正，經本會確認後，再依本會

程序進行定稿及公告修正審查

結論。 

遵照辦理。 

－ － 

 



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

第 219次會議紀錄 

(北市環綜字第 1093023710號函)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